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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被担保人可能无法清偿担保债务的提示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于 2016年 4月 29日裁定受理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神鹰集团”）的破产清算申请。详见同期披露的临 2016-035号《浙

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神鹰集团申请破产清算的公告》。 

截至目前，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)为神鹰集

团银行融资提供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为 15,700 万元。 

2015年 11月，本公司、神鹰集团、诸暨市朗臻恒阳置业有限公司签署《反

担保抵押协议》与《反担保抵押补充协议》，并办妥相关资产他项权证等抵押登

记手续，为本公司为神鹰集团 5,700万元银行融资（工商银行 2,700 万元、浦发

银行 3,000万元）担保进行反担保。 

2015年 12月，本公司、神鹰集团、诸暨神鹰置业有限公司签署《反担保协

议》，2016 年 1月，在诸暨市房地产管理处办理完毕预抵押登记手续（预抵押额：

6,900万元）。鉴于神鹰集团申请了破产清算，由此本公司为神鹰集团 10,000万

元银行融资担保存在重大风险，即对本公司 2016 年度净利润产生最多达 9,500

万元的损失（2015年度财务报表已计提预计负债 500万元）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，理性投资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5月 6日       


